附件2：
《研究生学籍卡片》填写说明
1、研究生本人填写部分必须详细、如实地填写。
2、类别：博士研究生填写“博士”，硕士研究生填写“硕士”。
3、硕士研究生不填“硕士毕业年月”、“硕士毕业单位”、“硕士毕业专业”、“获何硕士学位”等项；博士研究生除填“硕士毕业年月”、“硕士毕业单位”、“硕士毕业专业”、“获何硕士学位”等项外，还必须填写“大学毕业年月”、“大学毕业院校”、“大学毕业专业”、“获何学士学位”等项。
4、“毕业档案”有关项目学生不得填写。
5、《研究生学籍卡片》一式二份，待研究生毕业时再填写毕业档案，一份由研究生院归档至档案馆，一份由辅导员放入学生人事档案中。如有院系需要留存，可领取三份空白档案。
